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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於二○○七年六月二十九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勞動合同法》(以下

簡稱《勞動合同法》)，並已於二○○八年一月一日起正式施行。《勞動合同法》

最引人關 注的條款是法例第十四條：若員工已為僱主連續工作十年(包括法例生

效前的年資)，或者連續簽訂了兩次固定期限勞動合同(自法例生效之後)，則續訂

合同時， 除非員工提出訂立固定期限勞動合同之外，應當訂立無固定期限勞動

合同：即在該員工於法定退休期之前，僱主不能將之解僱。 

據業內大人士解釋， 當局要制定《勞動合同法》是有見市場上勞動合同簽

訂率低或愈趨短期化、僱主濫用試用期來少付工資等。但當局卻沒想到其不良後

果是：會鼓勵懶散的員工，另一 方面僱主會找到許多逃避新法，例如成立新公

司聘用舊員工。亦有專家建議，僱主制定的勞動規章應詳列員工的工作性質、時

間和地點、紀律制度以及勞資糾紛的處 理制度等，僱主亦須確保所有員工已閱

讀規章並簽名。 

由於《勞動合同法》只作原則性的規定，各種形式的勞動關係缺乏詳盡明確

的規範，導致了大 量的勞動爭議，有的甚至引發勞動者的罷工、集體上訪等突

發事件，影響了勞動關係的穩定。廣東省勞動和社會保障廳勞動爭議仲裁委員會

辦公室亦表示，是否嚴重 違反僱主的規章制度，是以有沒有產生嚴重後果來判

斷。因此，同樣是打瞌睡，也可以屬於或不屬於嚴重違反規章制度。 

《勞動合同法》不但人為地 把企業和勞動者對立起來，也影響中國經濟的

健康持續發展。其實，中國正努力擺脫低技術的世界工廠的角色，轉向發展高新

科技及服務行業。要保持良好的勞資關 係，重要的是讓市場有合約選擇的自由。

隨着內地員工的教育水平及對合約與法律的知識的不斷提升，合約的自由選擇對

經濟發展是最上算的。硬性規定勞工條約， 徒然令勞動力成本增加，嚇跑了投

資者，內地很多力爭上游的青年才俊也平白失卻了自力更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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